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一、通案決議部分：
	

	(一)
	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二)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三)
	鑑於111年度將屆年度終了，針對各委員會審查已通過及院會協商新增之預算凍結案，均免予凍結，改為提出書面報告後通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四)
	111 年度各國營事業編列重大固定資產投資計畫預算 2,900.6億元，較 110年度預算數 2,698.6 億元增加 202億元。其中包含 11 項新興計畫，投資總額共1,740.3 億元，111年度先行編列 39.4 億元。然依照審計部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1.109 年度預算投資金額達 1 億元以上之重大購建計畫共 105 項，累計實際工程進度較預計進度落後者計 38 項。其原因主要包括事前規劃不夠周延、執行能力不佳或遭民眾抗爭，而導致工程進度落後、計畫暫緩等。2.截至109 年底止，尚未回收投資金額之重大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包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國營事業所提出之 83 項計畫，投資總額達4,593 億 9,314 萬餘元。其中「尚未回收投資金額且投資效益未達預期目標」共有 43 項計畫。3.而前述 43 項計畫中，投資金額已超過回收年限而仍未回收，不但投資效益未達預期，又實際投資報酬率與原訂目標間具相當之差異者，共有7項計畫（如下表）。

國營事業已完成之重大興建計畫投資效益未達預期目標情形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事 業 單 位 及
計 畫 名 稱
	實際投
資總額
	投資報酬率

	
	
	預計
	實際
	差距

	(一)已逾回收年限者

	1.台灣糖業公司-生物科技工廠投資計畫(第一期)
	975,373
	19.25
	5.04
	-14.21

	2.台灣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第三芳香烴萃取及第一轉烷化工場擴產計畫
	1,163,212
	14.37
	3.88
	-10.49

	3.臺灣港務公司-新建150噸自航式起重船工程計畫
	499,317
	0.64
	負值
	

	(二)尚在預期回收年限者

	1.台灣電力公司
	
	
	
	

	(1)南部複循環發電工程修正計畫
	29,572,556
	7.58
	負值
	

	(2)第三期煤輪建造計畫
	4,439,515
	6.70
	負值
	

	(3)第二期煤輪建造計畫
	1,448,349
	6.95
	負值
	

	2.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平鎮第二原水抽水站工程計畫
	1,057,676
	4.42
	負值
	


※說明：本表僅列示實際與預期投資報酬率二者差距幅度達 10%以上，或原預計報酬率為正值，惟執行後實際報酬率卻轉為負值之計畫項目；不包含原預計無法回收投資計畫之政策性投資項目。
※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審計部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營業部分）-（戊-37~42）。
綜上所述，各國營事業辦理重大投資計畫於事前評估時過於樂觀，導致每年均有實際效益與原訂目標間有相當落差之計畫。有鑑於重大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執行成效攸關各該事業之營運績效及國家經濟發展，主管機關除應持續精進事前評估作業，加強管考執行中計畫，以逐年達成原定計畫目標值外，對於已逾回收年限仍未回收者、或事前評估投資報酬率在實際執行後均轉為負值者，應請各主管機關加強督導國營事業檢討其產能利用與實際效益情形，並與原訂目標比較分析差異原因，提出改進措施。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五)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計編列26個特別收入基金，基金來源總計3,190億8,719萬1千元，基金用途總計3,090億5,164萬7千元，收支相抵賸餘100億3,554萬4千元，如扣除當年度政府撥入收入1,160億1,154萬6千元（占特別收入基金總來源比率36.36％），則短絀1,059億7,600萬2千元。其中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新住民發展基金、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毒品防制基金等基金，因欠缺獨立特定收入財源，多仰賴國庫撥款，111年度政府撥入收入占各該基金來源比率均逾90％，與預算法暨財政紀律法對於特別收入基金規範未盡相符，實有檢討空間。行政院應針對缺乏獨立特定財源且性質類屬普通基金之特別收入基金、執行績效不佳或財務短絀等基金進行改列或裁撤，俾符合法令規範。爰應請行政院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一)
	111 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投融資業務成本」項下「勞工保險」中「投資業務成本」之「服務費用」預算編列 9 億 3,545 萬 9 千元，合併凍結 50 萬元，俟勞動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依通案決議第(三)項，預算凍結案，均免予凍結，改為提出書面報告後通過。」
(1)111 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投融資業務成本」項下「勞工保險」中「投資業務成本」之「服務費用」預算編列 9 億 3,545 萬 9 千元，在其「服務費用」項下之「專業服務費」編列 3,558 萬 2 千元，其中包括委任律師處理國外投資馬多夫事件訴訟事務費 3,303 萬 8 千元。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馬多夫事件訴訟案件歷經多年，截至 110年 9月底止，尚處於法律程序中，馬多夫事件衍生訴訟案件之「專業服務費」從 106 到 110 年度，每年均編列 3,000多萬之預算，但執行率平均下來不到一成，由於該訴訟進度緩慢，歷年「專業服務費」之預算執行情形均未如預期。建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針對審酌訴訟進度及以前年度經費執行情形，覈實編列預算，爰凍結是項預算 50 萬元，俟勞動部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2)有鑑於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因 96 年度國外投資案所衍生之馬多夫事件，須委任律師處理訴訟相關事宜，111 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投融資業務成本」項下「勞工保險」中「投資業務成本」之「服務費用」之「專業服務費」預算編列 3,558 萬 2 千元，其中包括委任律師 處理國外投資馬多夫事件訴訟事務費 3,303 萬 8 千元，由於訴訟進度緩慢，歷年「專業服務費」之預算執行情形均未如預期，近 5 年執行率多不到 5%，顯然未審酌訴訟進度及年度經費執行情形逕行調整預算編列。爰針對 111 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投融資業務成本」項下「勞工保險」中「投資業務成本」之「服務費用」預算編列 9 億 3,545 萬 9 千元，凍結 50 萬元，俟勞動部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1、 Fairfield基金清算人及馬多夫清算人分別對勞保基金提告
本項國外投資馬多夫事件訴訟事務費3,303萬8千元，由於勞工保險基金投資之Fairfield基金清算人以及該基金委託執行絕對報酬策略之馬多夫投資證券公司清算人Picard，分別對勞工保險基金提告，訴訟費用之核銷視法院審理進度而定，較難估計相關訴訟程序之進展，致訴訟前期執行率較低。
二、進入證據開示程序，訴訟費用將大幅上升
Picard案一審破產法院雖駁回原告之訴，惟二審之第二巡迴法院駁回該決定，且最高法院亦駁回調卷令之聲請，維持二審之決定，該案回到破產法院開始進行相關審理程序。目前已開始進行證據開示程序，處理相關時間範圍內之各種歷史紀錄文件，111年律師花費時數以及相關費用已明顯上升。另Fairfield案破產法院法官已裁定駁回清算人之相關主張，清算人上訴至紐約南區地方法院亦遭駁回，111年9月清算人已向第二巡迴法院提起上訴。
三、訴訟進程不確定性仍高，將持續關注進展以調整預算編列
未來仍持續面臨兩案同時審理之訴訟進程，其不確定性仍高，將持續密切關注兩案進展，參考委任律師評估，據以調整未來相關預算編列。
四、本項業於112年2月8日以勞金授字第1121260091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二)
	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外辦理「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精算評估報告書，109 年底為基準日之補充報告顯示，109年底精算負債及未提存精算負債為分別為 11 兆 6,094億元及 10 兆 8,469 億元，均較以前年度增加，且勞工保險 115 年將面臨破產危機，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也證實「勞保破產時間相當緊迫」，惟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強調政府不倒，勞保絕對不會倒。」爰針對 111 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保險成本」項下「保險給付」中「勞工保險」之「普通」預算編列 5,184 億 4,048 萬 9 千元，凍結 200 萬元，俟勞動部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勞保基金財務改善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依通案決議第(三)項，預算凍結案，均免予凍結，改為提出書面報告後通過。」
	一、為因應人口結構改變所致之勞保財務問題，勞動部積極透過強化納保、給付審核等相關行政作為，搭配政府撥補，以維持勞保制度穩健運作。年金制度的檢討，涉及廣大投保單位及勞工給付權益，勞動部賡續與各界討論及溝通，就各種可能面向通盤研議勞保財務改善因應對策，推動期程會通盤規劃，以確保勞工老年退休保障。
二、本項業於112年3月24日以勞動保1字第1120157624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三)
	111 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租金及權利金收入」預算編列 2 億 8,094萬 4 千元，其中宜蘭和睦路地段長年未處理，致未編列收入；另林森北路地段歷年皆編有收入，惟 111 年度卻未編；另各該不動產收入年年變動數不大，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應審視各該土地建物租賃合約，依當地市場行情酌予調漲，以維護基金權益。
	1、 有關宜蘭和睦路房地已於107年11月移交國有財產署接管，該署北區分署宜蘭辦事處自108年起每年辦理公告標售（皆未標脫），非辦理標租，爰未編列租金收入。
2、 有關林森北路房地已於96年5月移交國有財產署接管，該署北區分署已公告標租且標脫(原租約起訖日為105/6/1~110/5/31)。原承租人因違反租約規定，經該分署於108/5/30終止租約，並提起返還國有房屋及補償金給付之訴訟。該分署表示將俟相關司法程序終結且房屋內部回復原狀後再辦理公告標租，爰111年起暫停編列林森北路房地之租金收入。
3、 有關不動產租金收入，已移交國有財產署接管部分由該署依租約規定每年檢視是否調漲；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自行辦理公告標租案件則委請專業不動產估價機構辦理鑑價。如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111年辦理中山北路土地公告標租，已將月租金由原租約312,547元調漲為346,000元（漲幅10.7%），以維護基金權益。
4、 本項業於112年2月9日以勞金授字第1121160080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四)
	依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報告顯示，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普通事故保險）自106 年度起保險收入不敷保險給付支出，109 年度保費收支短絀較108 年度增加 259 億 4,200 萬元，呈倍數增加，該基金 111 年度預算案編列保險收入4,365億 8,400 萬元、保險給付 5,184 億 4,000 萬元，保費收支短絀 818 億 5,600 萬元，較 109 年度決算數增加 69.84%，基金收支失衡情形遽增。綜上，鑑於勞保基金收支失衡情形加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應說明 109 年度保費收支短絀之詳細原因，始能改善其財務狀況，爰請勞動部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 109 年度保費收支短絀及勞保財務改善之書面報告。
	一、勞保為世代互助、風險分攤之社會保險制度。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快速高齡化及少子女化趨勢，及勞保已邁入成熟期，請領老年給付者逐年增加，與其他國家實施年金制度的經驗相同，財務負擔漸趨沉重。勞動部積極透過強化納保、給付審核等相關行政作為，搭配政府撥補，以維持勞保制度穩健運作。年金制度的檢討，涉及廣大投保單位及勞工給付權益，勞動部賡續與各界討論及溝通，就各種可能面向通盤研議勞保財務改善因應對策，推動期程會通盤規劃，以確保勞工老年退休保障。
二、本項業於112年3月24日以勞動保1字第1120157624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五)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於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111 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預算案配合調整，將原列於「勞工保險業務」計畫項下之「職業災害保險」部分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計畫整併為「勞職保及保護業務」計畫。111 年度預算案可區分為施行日前（1至4月）及施行日後（5至 12月）2部分，以「業務成本與費用」為例，施行日前預算數 31 億 3,425 萬 1 千元（包括勞工保險職業災害 29 億3,114萬6千元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2億0,310萬 5千元），施行日後預算數79 億 2,070萬 2千元，111 年度經費需求合計 110 億 5,495 萬 3千元，較110 年度預算數增加18億1,478萬1千元（增幅 19.64%）；另由於保險範圍擴大，被保險人增加，被保險人範圍增加，保險收入增加 18 億 5,219萬 9千元（增幅 20.7%）。由於保險範圍擴大，新增業務不少，允宜加強該法施行前之業務訓練與測試，並廣為宣傳與輔導，俾利業務順利推行。綜上，為確保業務順利推行，爰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廣為宣傳與輔導，以保障所有勞工職災保護權益。
	1、 為利「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後業務順利推動，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10年法令公布後，即辦理7場次業務推動種籽訓練營，強化業務同仁專業知能，並對作業系統積極測試，以利業務推動。另於111年辦理20場次業務說明會、主動拜訪大型工會約840家、應邀參加企業團體或職業工會舉辦之講習或會議約990場次，加強宣導勞工職災保險權益。
2、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將賡續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宣導，包括辦理各項說明會、印製相關權益通知併同繳款單寄送投保單位及透過全球資訊網、臉書粉絲團、廣播電台及網路媒體等對民眾加強宣導，以保障勞工權益。

	(六)
	109 年度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收支差短高達 481 億元，審計部推估老年人口比重每增加 1%，高齡給付將增加993億元，隨著人口結構老化， 2025 年預估將再增加 4,000多億元之支出，將導致基金財務失衡且缺口急遽擴增。爰請勞動部就政府財政預算、人口結構轉變及世代衡平等問題，加速推動勞工保險年金制度改革，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勞保財務改善書面報告。
	一、為因應人口結構改變所致之勞保財務問題，勞動部積極透過強化納保、給付審核等相關行政作為，搭配政府撥補，以維持勞保制度穩健運作。年金制度的檢討，涉及廣大投保單位及勞工給付權益，勞動部賡續與各界討論及溝通，就各種可能面向通盤研議勞保財務改善因應對策，推動期程會通盤規劃，以確保勞工老年退休保障。
二、本項業於112年3月24日以勞動保1字第1120157624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七)
	111 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投融資業務成本 」，請本於撙節支出原則，妥慎執行。111 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收支餘絀預計表「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投融資業務成本」之「投資業務成本」預算編列 9 億 3,591 萬 6 千元，較 110 年9 億 0,576萬3千元增加 3,015 萬 3 千元，為撙節支出，並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妥慎執行預算，於3個月內提書面報告。
	一、投資業務成本預算數增加主要係因基金規模上升使國外委託經理費預算數隨之增加
查111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收支餘絀預計表「業務成本與費用-投融資業務成本-投資業務成本」編列9億3,591萬6千元，主要係基金委託經營經理費約8.34億元，其中又以國外部分約7.74億元為大宗。是項費用之成長主要係因基金規模之成長，查110年國外委託經營平均營運量為2,421.68億元，111年達2,631.37億元，成長達8.66%；110年平均管理費率0.3045%，111年已降為0.2942%，下降幅度為3.38%。在營運量大幅增加與管理費率調降交互影響之下，最終影響為經理費預算數較上一年度成長4.98%。
二、國外委託經營平均管理費率已較上一年度低
111年勞工保險基金國外委託經營平均管理費率0.2942%，相較於110年之平均管理費率0.3045%已有降低，亦顯示勞工保險基金在國外委託部位漸次成長之情境下，基於規模經濟，已有效降低成本。另查同時期「業務收入-投融資業務收入-投資業務收入」增加幅度達23.26%，經理費預算數增加幅度遠低於收入增加幅度，已本於撙節支出原則妥慎執行預算。
三、本項業於112年2月8日以勞金授字第1121260094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八)
	109年度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收支差短高達 481億元，審計部推估老年人口比重每增加1%，高齡給付將增加 993 億元，隨著人口結構老化， 114 年預估將再增加 4,000多億元之支出，將導致基金財務失衡且缺口急遽擴增。爰請勞動部就政府財政預算、人口結構轉變及世代衡平等問題，持續研謀勞工保險財務改善因應對策，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一、為因應人口結構改變所致之勞保財務問題，勞動部積極透過強化納保、給付審核等相關行政作為，搭配政府撥補，以維持勞保制度穩健運作。年金制度的檢討，涉及廣大投保單位及勞工給付權益，勞動部賡續與各界討論及溝通，就各種可能面向通盤研議勞保財務改善因應對策，推動期程會通盤規劃，以確保勞工老年退休保障。
二、本項業於112年3月24日以勞動保1字第1120157624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九)
	因應勞保財務問題，行政院 106 年提出「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即勞保年金改革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因意見分歧受到擱置，最後因第 9 屆立委任期屆滿而不續審。108 年底雖再推出新版，亦因各界強烈反彈緊急喊卡。然 111年初最新勞保財務精算報告指出，勞保基金用罄年限因收益率提高而延至 117 年，雖較上次精算延後了 2 年，該破產危機仍是當前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自上次提出草案至今已逾 2 年，勞動部年金改革官網上，111 年 2 月刊登的最新推動消息僅說明將參酌國外年金改革經驗，透過多管齊下的開源節流措施及循序漸進方式，持續推動勞保年金改革，而目前僅處於蒐集意見階段，故尚無具體方案。然官網相關資訊極為不足，既未呈現國外年金改革經驗，亦無過去蒐集各界意見彙整，未能顯示政府推動決心。爰此，要求勞動部 3 個月內於官網提供國外年金改革經驗，並適時更新年金改革規劃相關資訊。
	1、 為因應人口結構改變所致勞保財務問題，勞動部秉持積極嚴謹之態度，賡續與各界討論及溝通，研謀因應對策，並將相關意見蒐集狀況，通盤規劃推動期程。另勞動部已於官網提供國內外年金制度及適時更新勞保年改推動情形相關資訊。
2、 本項業於112年3月24日以勞動保1字第1120157624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十)
	111 年度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投融資業務成本」項下「投資業務成本」中「服務費用」之「專業服務費」科目項下編列委任律師處理國外投資訴訟事務費及委託經營聘請顧問費 3,558 萬 2 千元，其中包括委任律師處理國外投資馬多夫事件訴訟事務費 3,303 萬8 千元。針對委任律師、聘請顧問及相關法律事務相關進度與事宜，爰要求勞動部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Fairfield基金清算人及馬多夫清算人分別對勞保基金提告
本項國外投資馬多夫事件訴訟事務費3,303萬8千元，由於勞工保險基金投資之Fairfield基金清算人以及該基金委託執行絕對報酬策略之馬多夫投資證券公司清算人Picard，分別對勞工保險基金提告，訴訟費用之核銷視法院審理進度而定，較難估計相關訴訟程序之進展，致訴訟前期執行率較低。
二、進入證據開示程序，訴訟費用將大幅上升
Picard案一審破產法院雖駁回原告之訴，惟二審之第二巡迴法院駁回該決定，且最高法院亦駁回調卷令之聲請，維持二審之決定，該案回到破產法院開始進行相關審理程序。目前已開始進行證據開示程序，處理相關時間範圍內之各種歷史紀錄文件，111年律師花費時數以及相關費用已明顯上升。另Fairfield案破產法院法官已裁定駁回清算人之相關主張，清算人上訴至紐約南區地方法院亦遭駁回，111年9月清算人已向第二巡迴法院提起上訴。
三、訴訟進程不確定性仍高，將持續關注進展以調整預算編列
未來仍持續面臨兩案同時審理之訴訟進程，其不確定性仍高，將持續密切關注兩案進展，參考委任律師評估，據以調整未來相關預算編列。
四、本項業於112年2月8日以勞金授字第1121260091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bookmark: _GoBack]








附5-10
